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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中央企业资产评估项目 

公示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中央企业： 

  为加强中央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工作，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做到资产评估管

理工作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现就建立中央企

业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应当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企业实际，建立资产

评估项目公示制度，落实责任主体，依法保障资产评估项目相关各方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 

二、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应当包括公示范围、公示流程、公示期限、公示途

径、公示内容、公示反馈意见收集及处理方式等主要内容。 

三、公示范围一般包括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评估委托方、资产占有方等资产评

估项目相关单位。涉及国家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的资产评估项目，应当在内部

可知悉范围内公示。国有企业之间资源整合的资产评估项目，可以在经济行为

相关方一并公示。 

四、国资委核准、备案的资产评估项目，中央企业应当在报国资委核准、备案

前完成公示；中央企业备案的资产评估项目，应当在备案前完成公示。公示期

限一般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 

五、公示途径一般包括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公示栏、书面文件等。 

六、公示内容一般包括经济行为批准文件、评估机构选聘方式、评估机构及评

估师资质、评估程序履行情况、评估报告摘要和特别事项说明、评估结果汇总

表、评估资料查阅方式、公示反馈意见收集及处理方式等。 



七、中央企业应当合理保障公示范围内企业员工的知情权。公示范围内企业员

工依据有关保密规定签署保密承诺函，并履行必要的程序后，可以查阅评估资

料。 

八、中央企业应当及时处理公示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对经济行为和评估结果有

重大影响的，应当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后备案。 

九、中央企业应当就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反馈意见及处理结果形成公示结论，作

为评估项目备案必要文件。 

十、中央企业应当及时将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报送国资委备案。在执行本通

知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应当及时向国资委反映。 

十一、各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参照本通知，建立适应当地企业国有

产权管理需求的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 

  国资委 

2016 年 3 月 22 日 

 


